
梅江区嘉应古城片区文化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含测

量测绘、勘察、概算编制）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梅江区嘉应古城片区文化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由 梅州市梅江区发

展和改革局 以梅江发改投审[2022]112 号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广东梅州一城两坊保护开发

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由区财政统筹解决，其余资金申请上级支持或融资解决，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广东梅州一城两坊保护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初

步设计（含测量测绘、勘察、概算编制）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项目名称：梅江区嘉应古城片区文化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含

测量测绘、勘察、概算编制）。 

2.2  工程位置：梅江区金山街道“嘉应古城”。 

2.3  项目建设规模：对嘉应古城 1街 20巷片区和政府过渡性安置房等文化旅游配套基

础设施进行改造、修缮，总面积约 19.85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改造、给排水改造、

综合管线工程、消防设施完善提升、道路照明改造、历史文化名城建筑保护和修缮、政府过

渡性安置房修缮改造、文旅与展览建筑修缮、立体停车场建设(含充电桩)、节点改造、入口

标识和牌坊建设、智能管理系统建设等。（注：本项目房屋结构鉴定或检测将会由招标人另行

委托具有专业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并出具报告。） 

2.4  招标内容：嘉应古城片区测量测绘、勘察、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书。 

具体内容详见本项目设计任务书，最终以相关政府部门审查确定的建设项目、建设规

模、建设标准等为准。 

2.5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20个日历天内提交初步设计成果文件（含项目概算），

自签订合同后 20 个日历天内提交测量测绘、勘察成果文件。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相应资质，并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3.1.1 投标人须同时具备（如联合体投标，指所组成联合体满足以下资质即可）： 

（1）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 

（2）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乙级或以

上资质。 



（3）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建筑行业）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 

3.1.2 投标人在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梅市建字 2022-155 号）

的要求在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自行申办企业及人员信息（设计项目负责人、勘察项目

负责人）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布。 

3.1.3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

作的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

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1.4 拟派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 

3.1.5 拟派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 

3.2信誉要求：投标人自2022年10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

企业和各项目负责人（设计项目负责人、勘察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

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 

3.3本次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的成员不得超过3家(含牵头人)。 

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 不给予 经济补偿。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申请方式(网上申请、纸质投标)，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

年4月5日至2023年4月10日16:00时前，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进

行投标申请，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5.2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公告网上发布的同时，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开发布

招标文件及其他文件。招标文件一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发布，视为发售给投标

人，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由投标人自行在本招标公告附件免费下载。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6 日 8 时 30 分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 9 时 00 分，递交

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2023 年 4 月 26 日 9 时 00 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广州

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举行开标评标会，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应准时参加。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及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的

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

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2023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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